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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点本事搞养殖

规模养殖不仅提高了养殖

效益，而且也为综合防治养殖场

污染提供了契机。市政府为此作

出集中整治部署， 要求在

2011

年

6

月底前 ， 全面完成年出栏

1000

头规模养猪场 的 污染 整

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 从现在

开始，新建规模养猪场将严把环

保审批关；对限期整治不到位的

规模养猪场将予关闭。为配合这

次整治行动，“小状元”约请市农

业局高级畜牧兽医师蔡华东，系

统讲解“养殖场污染综防技术规

范”，供广大养殖业主学习参考。

本版主持人：小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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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污染综合防治技术规范

①

一、技术原则

1.坚持预防为主、综合利用

的方针， 以循环经济思想为指

导，实现粪污的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生态化，防止造成养殖

污染。

2.坚持农牧结合、种养平衡

的原则， 根据养殖场所处地理

位置、区域环境容量，确定饲养

规模， 使畜禽粪便和废水就地

消纳。

3.推行清洁生产、过程控制

的理念，采用先进工艺、技术与

设备，改善饲养管理，实行清洁

养殖，从源头预防污染和削减排

放量。

4.推广“三改两分再利用”

技术，即“改水冲清粪为干式清

粪、 改无限用水为控制用水、改

明沟排污为暗道排污， 固液分

离、雨污分离，粪污无害化处理

后实施综合利用”。

二、选址要求

1.新建、扩建、改建养殖场，

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符合当

地土地利用发展规划和村镇建设

发展规划的要求， 不能在规定的

禁养区内选址。 已建养殖场在禁

养区内的，要逐步搬迁或关闭。

2.场址地势高燥，土质坚实、

平坦，有充足水源，水电供应可

靠便利， 水质良好且符合 GB-

5749规定。在丘陵山地建场应尽

量选择阳坡，坡度不超过 20°。

3.场界距离干线不少于 500

米，距居民区和其他畜禽饲养场

不少于 1000 米， 距离畜产品加

工厂不少于 1000 米。 场址应根

据当地常年主导风向，位于居民

区及公共建筑群的下风向或侧

风向处。

4.下列区域为禁养区：①生

活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以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和缓冲区。 ②城镇居民区，包括

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医疗区、

商业区、工业区、游览区等人口

集中区域。③县级人民政府依法

划定的禁养区域。 ④法律、法规

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

5. 养殖场周边应有就地消

纳畜禽粪污的农田、果园、菜园

和花卉种植园或具备排污条件，

或者设有粪污集中处理场。

三、养殖场布局

1.养殖场内应划分管理区、

生产区、隔离区和粪污贮存处理

区，要设有粪污专用道。 已建场

但布局不合理的应创造条件，逐

步改进。

2. 粪污处理区应设在养殖

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

风向处，与主要生产设施保持一

定距离，并建有绿化隔离带或隔

离墙，实行相对封闭式管理。 处

理区与生产区之间应设有专用

通道，并设专用门与养殖场外相

通。

3. 养殖场内应设有清洁道

和污染道。清洁道供人员行走和

运送饲料，污染道供运输粪便和

死畜禽。清洁道与污染道避免交

叉，道路走向一般与建筑物长轴

垂直。

4. 清洁道作为养殖场主干

道，宜用水泥混凝土路面，也可

用平整石块或条石路面，宽度一

般为 3.5 至 6.0 米， 路面横坡度

1.0%至 1.5%， 纵坡度 3.0%至

8.0%。

5.污染道路面可同清洁道，

也可用碎石或石灰渣土路面。宽

度一般为 2.0 至 3.5 米， 路面横

坡度 2.0%至 4.0%，纵坡度 3.0%

至 8.0%。

6. 养殖场应有一定空间的

绿化面积，建立绿化带，改善养

殖场的小气候，减轻环境污染。

四、粪污收集

1. 养殖场应建有与饲养规

模相匹配的粪污收集设施、设备

或处理（置）机制，粪便不得随地

堆积，废水不得随意排放。 已建

养殖场没有处理设施或处理机

制的，应予补建。

2. 养殖场应采用干清粪工

艺，避免畜禽粪便与冲洗等其他

废水混合，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采用水冲清粪或水泡清粪工艺

的场，应逐步改为干清粪工艺。

3.养殖场要控制用水量，在

圈舍等主要用水设施中安装水

表， 改无限量用水为控制用水

量，实现废水排放的总量控制。

4.畜禽粪便要日产日清，从

畜禽舍或运动场等清出的粪便

要及时收集运送到贮存或处理

场所。畜禽粪便收集过程中必须

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

措施。

5.养殖场应实行雨污分流、

废水分质输送， 以减少排污量。

对雨水可采用专用沟渠、渗漏材

料等进行有组织排水；对废水应

采用暗道收集，改明沟排污为暗

道排污。

五、粪污输送

1.圈舍内粪尿沟要求平滑、

不透水、 沿流动方向有 1%至

3%的坡度。 粪尿沟的尺寸取决

于地板形式。 采用漏缝地板时，

粪尿沟设在漏缝地板下面，宽度

与漏缝地板尺寸相同，漏缝地板

下的粪尿沟深度最浅处 30 至

50 厘米。 不采用漏缝地板的粪

尿沟， 一般宽度为 20 至 50 厘

米，最浅处深 15至 20厘米。

2. 固体粪便采用车载运送

至堆肥场（车间）；废水采用暗管

或暗槽输送至集水池，应尽量减

少转弯和用最短的路程输送，以

便提高可靠性。

3. 输送管道通常采用钢筋

混凝土管、石棉水泥管、铸铁或

钢管，或流槽，槽上面敷设钢筋

水泥盖板。 管道直径应大于 30

厘米。

4. 贮粪池距畜禽圈舍较远

时，如地形平坦，可设置中间沉

集槽。向终贮粪池输送粪便要采

用泵送。

5. 为减少废水输送过程的

管道堵塞和减少废水中固形物

含量，可在每栋圈舍粪尿沟与小

区污水输送管道交汇处、污染道

一侧设置沉集槽。

6. 为防治下水管道发生堵

塞时便于清理，一般在管道转弯

处及交汇处设置沉集井。

7. 直线管道上的检查井之

间距离应大于 50 米。 当下水管

道用循环水冲洗时，两井之间距

离可达 100米。检查井的直径不

应小于 1米。

8. 下水管道为 90°转弯时，

其转弯半径等于 2 至 3 倍的管

道直径。

9. 在具有 2 个或 2 个以上

贮粪池的清粪系统中，通常在下

水管道末端设置专门用于分配

粪便进入各贮粪池的分配池。

10.分配池内装有几个控制

粪便通向各贮粪池的闸板式闸

门，打开相应的闸门，可将池内

粪便引向指定的贮粪池。

六、粪污贮存

1. 养殖场应分别设置固体

粪便和废水贮存设施，粪便贮存

设施位置必须距离地表水体

400米以上。

2. 畜禽粪便贮存设施应设

置明显标志并设有围栏等防护

措施，以保证人畜安全。

3. 贮存设施应有足够的空

间来贮存粪便。 要设置预留空

间，一般是在能够满足最小容量

的前提下将深度或高度增加 0.5

米以上。

4. 固体粪便贮存设施其最

小容积为贮存期内粪便产生总

量和垫料体积总和；液体粪便贮

存设施最小容积为贮存期内粪

便产生量和贮存期内废水排放

量总和。

5.采取农田、果园、鱼塘等利

用时， 粪污贮存设施最小容量不

能小于当地农业生产使用间隔最

长时期内养殖场粪便产生总量。

6. 粪污贮存设施必须进行

防渗处理，防止污染地下水。 如

果土的渗透性较高，可以将其挖

出一定深度，然后用黏土、塑料

等一些具有较高防渗性能的材

料进行回填、压实。 若拟建地区

对于防渗要求极高，可以再设置

一层水泥砂浆防水层。

7. 粪污贮存设施施工完成

后，还要根据有关规定进行渗漏

性测试，以确保其渗透性满足要

求。池壁材料还应具有一定的抗

风化腐蚀能力。

8.要避免周围因素对粪便贮

存设施的影响， 比如应距灌木丛

等植物一定距离， 以免树根伸入

池内，破坏设施的整体稳定性。

9. 粪污贮存设施应采取防

雨措施。

10.贮存过程中不应产生二

次污染。

七、固体粪便处理与利用

1. 畜禽粪便经过无害化处

理后可作为农家肥施用，也可作

为商品有机肥或复混肥加工的

原料。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

便不得直接施用。

2.固体粪便无害化处理可采

用高温好氧堆肥技术。 粪便堆制

保持发酵温度在 55℃至 65℃，且

持续时间应不少于 5天。

3. 高温好氧堆肥工艺通常

由预处理、一级发酵、二级发酵、

后处理等工序组成，应按照技术

操作规程实施。

4.养殖场也可视占地、资金

等实际情况，选用机械强化槽式

或密闭仓式等堆肥技术。

5. 畜禽粪便经无害化处理

后应达到《粪便无害化卫生标

准》（GB7959-87）的要求。

6. 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粪便

作为肥料或土壤调节剂时，其用

量不能超过当地的环境容量。在

确定粪便用量时，需要对土壤肥

力和肥效进行测试评价。

7. 对没有足够土地消纳利

用粪肥的养殖场，可考虑建立集

中处理畜禽粪便的设施或其他

消纳机制。

8.利用无害化处理后的畜禽

粪便生产商品有机肥，须达到《有

机肥料》（NY525-2002）的规定。

9. 利用无害化处理后的畜

禽粪便生产商品有机—无机复

混肥，须达到《有机—无机复混

肥料》（GB18877-2002）的规定。

10. 利用畜禽粪便制取其他

生物质能源或进行其他类型的资

源回收利用时，应避免二次污染。

八、废水处理与利用

1. 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应经无害化处理后利用或

排放。利用方式尽可能为养殖场

回用（循环水冲洗系统）、农田灌

溉等， 以实现废水资源化利用。

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废水不得直

接利用或排放。

2. 养殖场废水的无害化处

理应根据养殖种类、 养殖规模、

清粪方式和当地自然地理条件，

选择合理、适用的处理工艺和技

术路线。

3.废水或液体粪便进行处理

前必须进行固液分离， 将废水中

的悬浮物和粪渣与液体分离开，

降低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浓度。

4. 废水经处理后回收利用

建立循环水冲洗系统，可通过泵

和管路送入下水管道回用冲洗。

如用作圈舍冲洗，须经过消毒处

理。

5.无害化处理后的上清液、

沉淀物作为肥料进行农业利用

时，应达到《粪便无害化卫生标

准》（GB7959-87）的要求。 厌氧

池粪渣达到要求后方可作农家

肥施用。

6. 废水经预处理后作为液

态肥使用时，应通过车载或管道

形式输送至农田。 要加强管理，

严格控制输送过程的撒、 泼和

跑、冒、滴、漏，并应配套设置相

应容积的田间储存池。

7. 废水经无害化处理后作

为农田灌溉用水时，应达到《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92）

的规定。

8. 废水经无害化处理后直

接排放的，应达到《畜禽养殖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

2001）的规定。

九、恶臭污染物处理

1.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应通

过饲料技术、 生物质过滤技术、

粪便处理技术减少恶臭污染物

的排放。

2. 提倡使用微生物制剂、

酶制剂和植物提取液等活性

物质，减少恶臭气体的产生和

排放。

3. 采用生物质过滤技术生

物质滤器除臭，通过调节恶臭污

染物在滤器中的逗留时间以及

过滤材料的含水量提高除臭效

果。

4. 通过在污水面上撒秸秆

等措施减少臭气散发。在粪便贮

存设施周围建一些绿化隔离林，

可以减小臭味对周围环境的污

染。

5. 恶臭污染物排放应达到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2001）的规定。

十、畜禽尸体的处理

1. 死亡或染病死亡的畜禽

尸体要及时、专门处理，不得在

养殖场（小区）内外随地丢弃。畜

禽尸体从圈舍运出时应装在密

封容器内。

2. 畜禽尸体的处理应采用

专用焚烧炉焚烧的办法，焚烧时

应采取净化措施，防止对周边大

气环境造成污染。

3.不具备焚烧条件的养殖

场应设置两个以上安全填埋

井， 填埋井应为混凝土结构，

深度大于 2 米， 直径 1 米，井

口加盖密封。 进行填埋时，每

次投入畜禽尸体后，应覆盖一

层厚度大于 10 厘米的熟石

灰，井填满后，须用粘土填压

实并密封井口。

4. 因发生疫情而宰杀的畜

禽尸体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处置。

5. 病死畜禽尸体禁止出售

或者作为食品进行加工。

十一、饲料与饲养管理

1. 畜禽养殖饲料应采用合

理配方， 在保证营养标准的同

时，提高蛋白质及其他营养的吸

收效率，减少有机物、矿物质的

排放量和粪污产生量。

2.提倡使用微生物制剂、酶

制剂、植物提取液和有机微量元

素复合物，减少污染物排放。

十二、环境管理

1. 养殖场应建立有关环境

保护管理制度， 改善饲养环境，

保持场区清洁卫生，并接受当地

和上级畜牧业及环境保护机构

的监督与检测。

2. 养殖场应遵守国家有关

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和标准，

自觉进行畜禽粪便和污水的无

害化处理。

3.养殖场圈舍、设备、器械

以及场区等进行消毒时， 应采

用对环境污染小的消毒剂和消

毒措施（包括紫外线、臭氧、双

氧水、 生石灰、 火焰等消毒方

法），并且合理使用，防止产生

二次污染。

4.养殖场防疫、诊疗、化验

等产生的医疗废物以及废水，应

单独处理，不得随地扔弃、排放。

5. 发生重大疫情的养殖场

的粪污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处置。

6. 养殖场排污口应设置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规定的标志。

畜禽养殖场污染综合防治基本要求

○

赣州市农业局 蔡华东 供稿


